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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王瑞超

确保收费项目
只减不增

据悉，近年来我省持续清
理涉企收费，2016年在全国率
先实现省定收费项目“零收费”
的目标。特别是今年以来，为深
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进一步加大了减费降负
力度。一方面，根据中央统一部
署，先后取消、停征、免征6批、
5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另
一方面，立足实际、自我加压，
省级分3批先后停征、减征了6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据测
算，落实今年中央和省里新出
台的减费政策，全省每年可再
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140亿
元，是全国清理涉企收费力度
最大、减负成效最明显的省份
之一。

《意见》明确规定，除国家
批准的涉企政府性收费项目
外，对现行的政府性涉企收费，
能减则减、能免则免，确保收费
项目“只减不增”、收费标准“只
降不升”。严禁各级巧立名目乱
收费，“减项目、降标准”将成为
今后政府性收费管理的主旋
律。《意见》提出“两个必须”：对
中央和省出台的政策，各级各
部门单位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对项目取消后仍继续收费

的，违规收取的资金必须全额
清退，无法清退的，全部没收上
缴省财政，并且要严肃执纪问
责。

涉企收费减免后，各级财
政要为各有关部门单位依法履
行管理职能提供财政保障，打
造政府阳光收费。着力构建“七
项清单一张网”。省、市、县三级
同步公开行政事业性收费、政

府性基金、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收费等七项目录清单，形成“一
张网”，实现“所有收费进清单，
清单之外不收费”。

从严控制
新设一级公路收费

“从严控制新设一级公路
收费，到期收费站点该取消的

必须取消。”山东省物价局副局
长李东方介绍，我省将强化4
个重点领域收费管控——— 降低
交通物流收费；严格落实鲜活
农产品运输、抢险救灾等车辆
通行费减免政策；坚决查处公
路车辆救援服务乱收费，以及
各种交通乱收费乱罚款行为。
另外，金融服务收费实行“明码
标价”，纳入收费价目名录，凡

未纳入名录的不得擅自收费。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格遵守

“七不准”“四公开”规定，严禁
巧立名目、变相收费、虚增收
费。

在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性收
费方面，对实行政府定价的经
营服务性收费，进一步放开具
备市场竞争条件的收费，进一
步减少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对实行市场调节价
的，严格落实价格法律法规
和相关规定，不得在价外或
合同外加收任何费用；今年年
底前，省、市、县三级建立政府
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
清单，并向社会公布。另外，我
省还将清理取消涉企保证金，
对现行的涉企保证金清理，
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未
经 国 务 院 批 准 的 保 证 金 项
目，一律取消。

山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副
局长邢洪锐介绍，山东目前已
有82个行业协会商会提出调
整或取消收费项目共计 5 5
个，其中调整 3 9 个，取消 1 6
个，这些收费项目和标准调
整或取消后，2017年可降低
涉企收费 579 . 54万元。山东
省民政厅将于今年年底前，
全面完成各级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脱钩，对经查实
存在乱评比乱收费等行为的
行业协会商会列入异常名录
或黑名单。

本报记者 魏新丽

老楼装电梯
有了“明白纸”

今年6月，济南市出台了
《济南市既有建筑增设电梯办
法（试行）》，四层以上并未列入
房屋征收范围以及未设电梯的
多业主住宅可以进行申请。办
法出台后，不少老楼的业主就
盼着能够早日加装电梯。由于
是新政策，业主在实施安装时
会发现设计标准、办理手续等
还没有头绪，找哪些部门审批、
如何审批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次老楼加装电梯的手续办理
导则发布后，终于给了市民一
个“明白纸”。

根据现在的导则，加装电
梯共分为四个大步骤。首先进
行业主协商，制定初步方案，征
求业主意见并签订书面协议；第
二，委托相应设计单位进行设
计，对方案进行公示；第三，进行
工程手续办理；最后，手续办完
后，就可以组织施工了，施工完
后还要进行竣工验收。

文件明确规定，增设电梯
建筑尺寸严禁过大，满足电梯
基本使用要求即可，不可增加
附属设施。外轮廓尺寸不宜大
于4 . 7米×2 . 8米，通过连廊与
原住宅楼相连的，连廊伸出长
度不宜大于2米，增设的电梯宜
采用玻璃围护形式。

记者从济南一小区加装电
梯的热心业主处了解到，加装
电梯有钢架玻璃围护形式和土

建施工形式，前者是安装在整
栋楼的外侧，连廊连接电梯与
楼房，只能从楼道窗户入户，错
层入户；后者则是在楼外面加
盖一层“壳子”，直接将电梯包
裹在内，可以平层入户。

导则出来后，济南加装电
梯还是建议选择玻璃围护形
式，并且增设电梯层数必须与
现有住宅层数一致，高度不宜
超过建筑高度2米；增设电梯外
观应与小区整体建筑风格风貌

相协调，同一幢楼同期申请加
装的电梯各单元的外观应一
致。

影响消防设施的
要提前办手续

根据导则，既有住宅增设
电梯一般以单元为单位进行申
请，以同意增设电梯的专有部
分业主作为申请人，业主可以
推选并书面委托不超过5名业

主或书面委托已售公房原产权
单位、原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
服务企业、电梯安装企业、项目
管理企业等单位作为实施单位，
负责组织实施加装电梯有关工
作并申请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老楼加装电梯需要多个部
门审批。首先市民可以携带相
关材料，去规划直属分局、高新
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局办理增
设电梯规划审查意见，办理时
限为7个工作日；然后去各区

（管委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
理施工备案手续，办理时限为
3个工作日；再去市质监局办
理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告知
手续，工作日即时办理；最后到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办
理电梯安装监督检验手续，检
验工作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
出具检验报告。综合算起来，加
装电梯的手续最多20个工作
日就可办理完成。

另外，增设电梯可能影响
或改变供水、排水、供气、供热、
通信、消防等设施的，应事先与
相关专业经营单位沟通，提前
到相关单位办理相关手续。

没出资的业主
无权使用电梯

老楼加装电梯时，最容易
遇到邻里间的纠纷，在开始加
装前，就需要业主协商。导则规
定，一般是以单元为单位申请，
制定初步方案后，要征求业主
意见，签订书面协议，业主之间
对增设电梯存有异议的，可由
所在街道办事处召开联席会议

予以协调并达成一致意见。
公示期间，本单元等潜在

权益受损人对增设电梯事项或
设计方案有意见的，可以向增
设电梯召集人提出异议，双方
自行协商处理异议。自行协商
不成的，可以在公示期内以书
面形式向辖区街道办事处反
映，由其组织有关部门召开联
席会议协调解决。经协调仍无
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建议通过
司法途径解决争议。

增设电梯的使用人为出资
增设电梯的全体业主，以及出
资增设电梯的全体业主一致同
意可以使用电梯的其他业主。也
就是说，没出钱，同时也没征得
其他业主同意的用户，是不能使
用增设的电梯的。如果这类人以
后也想乘坐电梯了，可以申请使
用电梯，但需补交增设电梯工程
各项费用。获得资金补偿的，应
退还补偿资金。

另外，在电梯使用过程中，
业主应自觉遵守电梯安全管理
规定，如违规使用造成电梯故
障的，其维修费用由违规者承
担，不能从电梯运行、保养、维
修费用中列支。

如果业主出资增设电梯，
然后租给租客，或者卖掉房子，
权利和义务如何界定，导则也
给出了明确规定。本单元房屋
产权发生转移的，原产权人应
当向买受人书面说明增设电梯
相关事项，权利和义务同时转
移；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的，房
主应对增设电梯相关事项和费
用与承租人做出明确约定，并
负连带责任。

我省出台２０项政策举措，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到到期期收收费费站站该该取取消消的的必必须须取取消消
16日，省财政厅、省编办、省民政厅、省物价局联合解读《关于深化改革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的意见》（下称《意见》），共提出20条政策措施，涉及清理规范政府性收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
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重点领域经营服务性收费和加强组织领导等5个方面。山东省物价局副局长李
东方介绍称，我省将从严控制新设一级公路收费，到期收费站点该取消的必须取消。

老老楼楼装装电电梯梯，，最最好好用用玻玻璃璃围围护护形形式式
济南出台实施细则，手续20天就能办完

16日，济南市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和物业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济南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有关手续办理导则》，对老
楼加装电梯的手续办理进行详细说明，老楼加装电梯终于有了
明白纸。根据导则，加装电梯需要业主协商签订协议，设计方案
公示后，可以去规划、建委、质监等部门进行审批，最后就可以
施工并验收了。

存在20年之久的济南省道102章丘收费站于今年1月初被拆除。 (资料片)

不少老小区的住户倾向于这种外设廊道式的电梯设计方式。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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